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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會議紀錄 

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定小組 

第36次委員會議 

一、開會時間：112年12月2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0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府市政大樓南區3樓 S305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李得全參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高富員 

四、出席委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五、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六、提案說明：(提案資料詳開會通知單內附件) 

本次會議提案如下： 

1、第35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說明。 

2、檢陳「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

定小組」作業規範彙編，報請公鑑。 

3、「士林區忠義街71巷旁『蓮霧園小徑』」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案。 

4、「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114巷34弄11號前」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案。 

5、「北投區中央北路1段228巷」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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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會議討論： 

1、第35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說明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2、檢陳「臺北市公私有土地供巷道使用公用地役關係暨公共安全認

定小組」作業規範彙編，報請公鑑。 

討論意見： 

(1)、交通局黃信豪代理委員：簡報第13頁，有關公用地役關係認

定提案資料規範，這邊會請交通局表示意見，但因為我們實

務上都是請交工處針對標誌標線跟周邊道路通行來提供意見，

避免公文轉來轉去往返，建議這邊修正為請交工處表示意見。 

(2)、林光彥委員： 

甲、 針對公用地役關係及公共安全認定提案資料規範的第3項提

案標的的地藉圖應該是竹字頭的籍，草字頭是錯的。 

乙、 簡報12頁第3項提案標的修正後的說明是寫「地籍圖、地形

圖、使用分區圖」，但是會前提供的彙編書面資料裡面漏掉

了使用分區圖。 

丙、 彙編裡面的公用地役檢核表是新增的項目，其中第一階段

的部分已經涉及到是否有公用地役關係實質的認定，但第1

頁就寫說本小組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公正客觀審查是否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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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用地役關係，換句話說審查權是在本小組公正客觀審查

後做成的決定，如果案子都在前階段提案單位自主檢查就

排除掉了，萬一檢查錯了怎麼辦，不知道規劃第一階段當

初的用意是什麼？第二階段的提案資料已經提供提案單位

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就要去思考這些東西。給提案單位自

己扛這個案件於法不符也可能會受到不必要的壓力。 

丁、 宋專委所說的也許也是一個處理方式，但備註就要大幅度

修改，首先必須刪除倘為是或否就往下檢視的呈現方式，

每個都要去個別檢視。要保留可以，那就備註的地方請法

務局協助，如果涉及實體權利義務盡量不要寫，洽法務局

確定合法才能寫。 

(3)、法務局宋慶珍委員： 

甲、 提案資料檢核表第一階段，不是說1檢核完就往下到2，是

每一個項目都應該做確認，所以我建議那種倘為否就…的

文字都不要，例如如果是公有地的部分，先洽請土地管理

機關本於權責卓處，再依結果有一個處理的說明，這主要

是給很少處理這種問題的單位，一旦遇到要提公用地役關

係該如何著手，它的邏輯不是一項一項往下，而是給提案

單位參考，但是沒有順序之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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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 規範彙編的19頁標題，設置要點及幹事會作業須知都是寫

公共安全認定，沒有「關係」兩個字，這個部分再一併修

正。 

(4)、林美倫委員：自我檢核表第二階段已經寫公用地役提案書需

載明資料，也就是說第一二階段併在一起就好了，由提案單

位自己看看申請時需要附哪些資料。 

(5)、黃志偉委員：有關自我檢核表第一階段新工處本身也立意良

善，我想檢核表本身提醒作用大於實質作用，我本身還是贊

成這個表還是可以保留，主要還是內部文字的修正。至於林

委員講的倘為是或否就往下檢視那個，不要那麼快給它下結

論，只是給各很少碰過這種案件的機關參考，避免浪費時間。 

(6)、新建工程處翁儷倩股長：自我檢核表第一階段的用意是考量

提案單位初期在遇到案子的時候，想說提案單位可能不太能

理解公用地役關係認定小組在討論什麼，想說是不是在第一

階段可以讓提案單位知道什麼樣的案子才是公用地役關係要

討論的範疇跟內容，也許提案進來委員會會受理，但不一定

可以解決提案單位的問題。 

(7)、新建工程處王志良專門委員：自我檢核表第一階段的目的是，

以前很多提案單位也許接收到訊息府方有一個認定小組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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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就建議提這個會議來做審查，像法務局委員所說的方式，

他可以自己看一下他也許有很多其它路可以走，如果說檢核

完他有其他因素跟壓力他也許還是會提案，但至少從裡面他

就可以找到答案。 

(8)、建築管理工程處朱芳毅股長： 

甲、 簡報14頁跟23頁，修改後的建造執照變成建築執照，這個

部分應該是錯字。 

乙、 另外一點是簡報第17頁第7點涉及到建管處建築法相關的規

定，我們剛才檢視這個內容其實跟釋字400號及一些建築法

規似乎有點落差，建議之後如果還是要用這個第一階段檢

核表備註事項的內容再找建管處或是法務局一起研擬一下

相關的文字。 

決議： 

(1)、請幕僚單位依各與會單位意見修正公用地役關係及公共安全

認定提案資料規範，並協同建管處及法務局等相關單位針對

文字表達的妥適性予以協助，修正完成後再提委員會議。 

(2)、針對作業規範彙編內容，各相關單位倘有補充或修正意見，

請於113年2月20日前提供新工處彙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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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「士林區忠義街71巷旁『蓮霧園小徑』」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案。 

討論意見： 

(1)、林光彥委員： 

甲、 如果這一條路無法通行，上面蠻多住宅區的，通行可能就

要繞比較遠，遠到不只是便利而已，而且從短短的幾分鐘

的影片可以看到蠻多機車跟一兩部自行車經過，看起來是

真的有通行的必要，如果認定公用地役關係，除了稅捐減

免以外，他本身其實是保護區，可以利用的密度其實是蠻

低的，兩相權衡之後，我是同意認定具公用地役關係。 

乙、 從軍備局在協調會還有沒有回函的樣子來看，大概的意思

是不反對民眾通行，也不打算把那一小段的畸零地再收回

作為建築，但如果軍備局土地範圍是如同主席所講依建築

法規定退縮3米64，那就是大法官釋字400號講的依建築法

供公眾通行的道路，不在公用地役認定範圍。 

丙、 看那個路面是真的蠻危險，不論有無國賠責任對市民都是

傷害，不如先認定公共安全，修好後再看是否還有提案需

求。 

(2)、法務局宋慶珍委員： 

甲、 旁邊寫的是國防軍事機密要地，請問有無軍事堡壘要塞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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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規定的適用？有關建築上的限制之類的，我擔心的是旁

邊的軍事基地，雖然實際目前已經有人機車騎來騎去，這

樣對於軍事基地是不是會有影響，軍備局有沒有表示意見？ 

乙、 軍事建築物不用申請建造使照，但是提案範圍的巷道到底

算不算在建築基地範圍內的通路？如果算的話就不是我們

公用地役認定的範疇。 

(3)、李得全委員： 

甲、 軍備局那個圍牆會不會是當初蓋的時候依照建築法規定要

退縮3米64，如果是的話就是在建築基地範圍內依照相關法

規留設的無遮簷人行道，就不在我們公用地役關係的認定

範圍。 

乙、 上次委員會也有提到，對於人民的財產，如果能同樣達到

目的，我們應該選擇侵害最小的，請問如果認定公共安全

是否能達到里長提案的目的？ 

(4)、新建工程處養護隊第5分隊葉韋甫工程員：軍備局只有在協調

會上有表示會自行維護，無其他表示意見。 

(5)、新建工程處王志良專門委員： 

甲、 該巷道自行車、行人及摩托車都會進去，里長覺得蠻危險

的，希望有人管理，所以他希望認定是否有公用地役關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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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有公用地役，那新工處就負責維護道路路面，交通局

就要針對使用上進行管理，這是里長的訴求。 

乙、 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有成立過公用地

役關係也屬於市區道路的一環。 

(6)、黃志偉委員： 

甲、 爭議所在我想在546地號，裡面又寫精誠營區，依照建築法

的規定，精誠營區屬於特種建築物，無需申請建築執照，

與南港展覽館一樣，只要行政院公文核准，沒有使用執照

及建照執照也可以蓋，同樣的情形之下，可能就會牴觸大

法官釋字400號解釋：「建築法規及民法的規定，提供土地

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，與因時效而形成之既成道路不同」，

所以我個人認為其他的應該可以，但這一塊就沒辦法，但

他整個通的，你不可能中間斷了，所以整體來說，我個人

主張不會符合成立公用地役關係的要件。 

乙、 另外有關路面損壞的部分，可以轉換到提送公共安全認定，

修好了對大家都好。 

(7)、林美倫委員： 

甲、 因為大法官釋字400號解釋講的是必要性，本案只是通行的

便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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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 同意先認定公共安全，先把路修好，我看那路爛得一蹋糊

塗，也有高低落差，摩托車大概隨時會摔倒。 

綜整說明： 

(1)、本案提案範圍為士林區芝山段一小段546、519、517、517-1、

515、515-1、503、493、492等9筆地號部分土地，屬私有土

地，其中土地使用分區546、517-1、515-1地號屬機關用地，

餘6筆為保護區。 

(2)、依據大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：「依建築法及民法等之規定，

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，與因時效而形成之既成道路

不同，非本件解釋所指之公用地役關係」；經查本案提案範圍

546地號屬「精誠營區」既有軍事建築物免辦建築執照範圍，

其是否為依建築法規定退縮提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尚有疑義，

倘為依建築法規定提供公眾通行之道路，則非本小組認定範

疇。 

(3)、經參考提案資料所附照片及會議播放之現場影像畫面，其道

路鋪面狀況明顯凹凸不平整，且常有不特定之人車通行，具

公共安全疑慮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徵詢與會其他委員無不同意見，依綜整說明(2)、(3)，

案址情形認定公用地役關係尚有疑義，惟道路鋪面狀況明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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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公共安全疑慮，且其道路現況符合「臺北市公私有土地

既有道（通）路之維護(修)流程」內「現況供公眾通行」註5

第1點：「兩端需連接計畫道路，且無管制措施」之規定，同

意提案單位補附評估指標報告書，並授權經幕僚機關檢核達

公共安全認定標準後同意公共安全認定通過。嗣後提案單位

倘尚有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提案需求，再行重新提送。 

4、「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114巷34弄11號前」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案。 

討論意見： 

(1)、法務局宋慶珍委員： 

甲、 建築執照上面就有講他是開闢的通路，那就是依建築法規

定不能認定公用地役關係。 

乙、 當初核發建照的時候要求要一併開闢旁邊的都市計畫道路，

這個於實務上已經開闢完成，為什麼提案裡面會寫未開闢

的都市計畫道路？如果是已開闢的都市計畫道路，那開闢

的範圍是什麼？那維護管理的範圍是哪裡？新工處要再自

己做釐清。 

(2)、林光彥委員： 

甲、 提案範圍影響的是9號及11號兩戶，也不是公眾通行所必要，

依最近的案例或是法院的判決，雖然數量到底什麼時候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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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公眾，個案可能會有爭議，但是兩戶應該不能叫做公眾。 

乙、 依建管處的說明，案址不是依建築法所留設之通路，是建

築線外面的問題。它是不是建築法應提供公眾通行的道路

可能會有不同觀點的解釋，但回到民法的觀點，他可能可

以循袋地通行權去解決那兩戶通行的問題，如果建築法上

今天無法釐清，重點是連正面的要件公眾通行的公眾都不

符合，因為只有兩戶。 

丙、 補充一下法律的觀點，民國76年應該有同意書，建照才會

過使照才會發，那所有權人於93年轉手之後，後手有沒有

產生這個效力？我覺得他這個是公法上的義務，他要道路

使照前完成鋪設柏油路面跟公共排水溝，解釋上有可能包

括說那你就是要維持這個路面跟排水溝供公眾通行，但我

覺得從這個涵義跟設置這個條款的目的來講的話，應該存

在公法上的義務要給大家用，這個時候我們雖然沒有徵收

取得所有權，但是我們基於公法上的權利義務，應該有使

用權，那跟公用地役關係還是兩回事，但是其實還是有可

能因為建築法這樣的承諾，有公法上的負擔與義務，也就

不適用民法上的債權相對性。 

(3)、李得全委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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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 執照裡要求這塊地要開闢而且也已經開闢，也已經附了土

地所有權狀，也做了道路排水溝，結果這塊地就轉手了，

我們現在相關的法令及實務，不知道法務局跟建管處，接

手的人這種權利義務為何？ 

乙、 有關法務局的問題，我們道路主管機關應該要去想一下我

們如何處理這樣的事情。 

(4)、建築管理工程處朱芳毅股長： 

甲、 建築執照依建築法我們講的是拓築不是開闢，通常是依建

築物高度去開闢一定的寬度，本案是加註3.8公尺的開闢，

意思是要鋪設柏油路面跟公眾排水溝都完成，使用執照才

會核發；另外我們有調閱當時的照片，當時確實是有通行。 

乙、 我們建管處不認為像簡報所提的，係依建築法規及民法等

之規定，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之道路，因為案址本來就

為都市計畫道路，這種本來政府機關就應開闢之道路，與

釋字400號解釋有一些落差。 

丙、 當初在執照核發的時候已經完成這個道路拓築要件，所以

執照才會核發，那後續建築線外的事情，應該是其他工務

局相關單位去做維護管理，那當然因為時間久遠又沒有徵

收，以至於地主轉手之後，他去把他圍起來或者是種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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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算是私人行為，建築線外府內的分工不太會歸建管處維

管。 

(5)、新建工程處王志良專門委員： 

甲、 為何會寫未開闢，因為建管處要列管它拓築的那3.8公尺寬，

但是計畫道路寬度是8公尺，一般我們對外都是講未開闢。 

乙、 早期新工處遇到很多這種案例，因為土地沒有註記，後來

在一百零幾年之後，像這種拓築的，於登記簿裡面會記載

所有權人同意土地無償供不特定公眾通行，臺北市政府有

土地合法使用權，現在的都會標記，以前沒有。 

(6)、黃志偉委員：大法官349號有解釋，當初賣的人如果有什麼條

件在這個買賣，買的人要明知或可得而知，照理來說賣的人

在買賣契約書就要交代。 

綜整說明： 

(1)、本案提案範圍為士林區天山段一小段634地號土地，屬私有土

地， 其土地使用分區屬道路用地(公共設施用地)，。 

(2)、提案範圍為未完全開闢之計畫道路(計畫道路規劃寬度為8公

尺)，現況為無尾巷，主要影響住戶為633地號建物門牌9號1樓

及11號1樓等2戶須經由634地號出入，2樓以上住戶可由後巷

中山北路七段114巷36弄出入，其情形不符「供不特定之公眾



 

第 14 頁，共 17 頁 

 

通行所必要」之公用地役關係成立要件。 

(3)、依建管處提供76使字第0442號使用執照圖說顯示，633地號建

照即已列管開闢提案範圍634地號土地「放樣前打通3.8”施工，

道路使照前完成鋪設柏油路面及公共排水溝(產權已附)」，其

公法上的權利義務關係仍需由市政府(道路及建築主管機關協

同法務局)予以釐清。  

決議： 

(1)、本案經徵詢與會其他委員無不同意見，依綜整說明(2)，案址

情形不符「供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」之公用地役關係成立

要件，故本案土地經審議後，決議認定不具公用地役關係。 

(2)、另依建築執照要求於建築基地範圍外拓築但尚未徵收之計畫

道路，其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，請市政府(道路主管機關)再予

以釐清。 

5、「北投區中央北路1段228巷」公用地役關係認定案。 

討論意見： 

(1)、林光彥委員： 

甲、 按照建築法規，未臨建築線的建築基地要想辦法弄個路出

來連接建築線，那就是這一條，那這一戶是否有出具同意

書？為何大法官說依建築法設的通路包括私設通路，他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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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認定公用地役關係，是因為它已另外成立了公法上的義

務，可是這樣的前提是，土地所有權人或是第三人出具同

意書，願意負擔公法上的負擔，但其背後私法上是要有償

還是無償使用，是他們內部關係。但是如果沒有同意書，

就不能說他依建築法成立。 

乙、 按照現況採證的照片，上面其實停滿車輛，所以顯然沒有

車輛通行的需要，其中15號至25號是可以從後面的道路進

出，而且通行的距離透過公園也不會太遠，顯然對行人其

實是通行的便利不是通行的必要，扣除5、7號違建的部分，

那剩下9、11、13號共3戶，即使為合法建物，亦無法認定

為有大眾通行的必要，應循袋地通行權或是查明當時有無

同意書同意私設通路供通行使用。 

(2)、建築管理工程處朱芳毅股長：本案的建築線位於使照圖上所

示的中央北路一段，經過私設通路連接至建築線，惟本案私

設通路經調閱資料查無同意書。 

(3)、李得全委員：建管處可能要回去查一下當時的法規，有無公

法上的權利義務關係。 

綜整說明： 

(1)、本案提案範圍為北投區開明段二小段850-1地號土地，屬私有



 

第 16 頁，共 17 頁 

 

土地，土地使用分區為停車場用地(公共設施用地)。 

(2)、依據建管處112年12月11日北市都建寓字第1126189252號函暨

112年5月10日北市都建寓字第1126116106號函，提案範圍係

建築基地範圍外之「私設通路」，非屬法定空地，但仍為建築

執照核准要件之一，惟經建管處調閱資料查無使用同意書。

依大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，依建築法規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

行之道路，非所指之公用地役關係，惟本案是否屬依建築法

應提供通行之道路尚待建管處查明當時之法規，該私設通路

有無公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。 

(3)、經查該巷道主要供中央北路228巷周邊住戶通行使用，門牌為

15、17、19、21、23、25號等6棟建物，除可經由850-1地號土

地進出，亦可由後門經由河道邊人行通道進出；餘5、7、9、

11、13號等5棟建物出入須經850-1地號土地，無其他替代道路，

惟經本府建管處確認皆未取得合法建築執照。且5戶尚難認定

為公眾，其情形不符「供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」之公用

地役關係成立要件。 

決議： 

(1)、本案經徵詢與會其他委員無不同意見，依綜整說明(3)，案址

情形不符「供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」之公用地役關係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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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件，故本案土地經審議後，決議認定不具公用地役關係。 

(2)、另依建築執照要求設置於非建築基地內之各類通路，其公法

上權利義務關係，請市政府(建築主管機關)再予以釐清。 

八、散會：下午5時0分 


